
《生鲜产品物资保障供应能力评价规范》 

中国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1 工作意义及必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强调“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

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2年 4月 11日发布《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强调应全力保障

货运物流特别是医疗防控物资、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物资、邮政快递等民生物

资的运输畅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疫情之下，生活物资保障成为民生最为关注的话题，尤其在隔离、封闭管控

下，生活物资能否快速调配、配送到位，能否充分保障隔离、封闭区群众日常生

活需求，可能会影响到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会影响到防控工作的成败，而

民生物资的保障供应中，尤以蔬菜瓜果、禽肉蛋奶等生鲜物资的配送要求最为严

格，如何在既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下，又能保质保量及时将居民需要的生鲜物资

配送到位，并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资购买需求，是当下特殊环境下，对物资保供及

供应链服务企业提出的新要求。 

本项目针对疫情防控等紧急情况下对民生物资保供的政策要求及市场物资

供应链需求，结合 GB/T 38702-2020《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供应链安全、

评估和计划的最佳实践 要求和指南》、GB/T 19680-2013《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

指标》等标准，并结合行业、地方对供应链服务企业及疫情防控下物资供应的要

求，针对供应链服务企业，尤其是从事生鲜物资供应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应对

和物资保供共三个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价，提出适用于疫情防控等紧急情况下生鲜

产品物资保障供应的企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地方政府及管理、监管机构

提供可借鉴的用于选取及评价该类从业企业的依据，并提升从业企业物资保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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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目的。通过该项目的设施，可确保疫情防控等紧急情况下生鲜物资保供规范

化管理，并推动供应链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工作目标 

本标准以提升规范生鲜产品物资保障供应企业管理能力为目标，可为相关主

管机构选择合格的、满足应急要求的生鲜产品物资供应企业提供可参考的评价方

法，并为供应链从业企业提供具备优秀实践经验的管理改进方向。 

本标准运用能力评价等级模型，对生鲜产品物资保供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

应对以及物资供应三个方面的管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全面梳理紧急状况下生鲜

产品物资保供企业应满足的各项管理要求，并结合企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对

各项管理能力评价指标，分别设定了基础级、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能力要求。

各等级的能力要求一方面可作为生鲜产品物资保供企业管理持续改进的依据，另

一方面也可作为相关主管机构评价、选择、监督生鲜产品物资供应企业的参考。 

本标准有利于解决对民生物资保障供应企业的择优选择与评价监督问题，促

进生鲜产品物资保供及供应链管理最佳实践的不断涌现，提升物流及供应链行业

的自我优化及质量管理，实现紧急状况下民生物资的高效流通，保障人民群众的

正常生活秩序。 

1.3 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起草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成立标准编制组，并召开相关工作会议，明确成员

及任务分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2）资料收集整理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国内外行业发展现状，以及与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等

相关的国家、地方、行业相关的标准或规定，对所收集的资料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和分析。 

（3）搭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基于收集的资料，组织召开讨论会议，明确生鲜产品物资保障供应能力评价

内容，即经营管理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物资供应能力三个方面，并初步形成各

一级、二级指标评价内容。 

（4）编制标准草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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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各指标评价内容，拟定标准框架与主要内容，编制标准初稿，经工作组

内部讨论，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草案稿。 

（5）形成征求意见稿 

起草工作组组织行业专家召开研讨会，针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并根据专家

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 

2.1 标准制定原则 

2.1.1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可作为物资供应企业在疫情等紧急情况下提供相应业务服务的管理活

动持续改进依据，第三方评估机构可根据本标准对该类从业企业进行能力等级评

价，疫情防控主管部门及行业监管机构也可参照本标准对该类从业企业进行服务

选择和评估监管。 

    2.1.3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 GB/T 38702-2020《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实

施供应链安全、评估和计划的最佳实践 要求和指南》、GB/T 19680-2013《物流

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等国内及行业、地方相关管理及评价标准。并且各环节均

满足国家相应法律法规及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满足应急管理、

疫情防控等政策法规及相应国家标准要求。 

2.1.4 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注重体现物流及供应链行业特点，并为体现该行业中对生鲜产品仓储

运输及冷链物流相关专项要求，充分借鉴了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及法律法规，

以及生鲜产品冷链物流等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具有较好的兼容性。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分为 6章主体内容及附录内容共 7个部分，规定了生鲜产品物资保障

供应能力评价的内容以及方法。标准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及规范性附录内容。 

具体技术内容如下：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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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保障供应能力的术语定义。 

（4）评价内容 

生鲜产品物资保障供应能力评价围绕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风险应对能力、

物资供应能力三个方面展开，每个一级评价指标下均建立了相应的二、三级评价

指标及内容。 

（5）评价方法 

规定了评价实施过程中的评价方式以及评价分级规则。 

（6）评价结果 

规定了评价结果的呈现形式，以及评价等级及评价结果的判定内容。 

（7）资料性附录 

提供了生鲜产品物资保供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2.3 关键技术说明 

本项目通过参考 GB/T 38702-2020《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供应链安全、

评估和计划的最佳实践 要求和指南》、GB/T 19680-2013《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

指标》等标准，并借鉴能力评定分级方法，创新提出物资保供能力分级评价指标，

通过对不同能力等级企业提出相对应的要求，从而促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供应

链服务企业，逐级满足物资保供要求，以实现供应链服务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

为服务选取方提供可参考的评价结果。 

2.4 标准工作基础 

根据本项目的目标及标准编制规则及要求，起草单位与参与本标准编制的相

关技术单位，在充分调研、了解行业现状的前提下，通过总结现行物资保供企业

的优秀实践经验，及国际、国内先进企业运营模式，总结提炼形成评价指标框架。

并结合方圆标志认证有限公司多年从事认证、评价、培训的工作经验，结合当下

能力评价分级模型，建立评价方法，以确保能力评价有效落地实施。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尚无。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目前我国供应链服务企业基本覆盖产品加工、包装、仓储、运输、分销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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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节，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为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带动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实现快速增长，

从 2007 年至今社会物流总费用成逐年上升态势，物流及供应链服务行业也由最

先的仓储运输到如今逐渐向大宗、冷链、医药、生鲜等细分行业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的健全化发展，对供应链服务及管理企业的能力评价研

究也越发多样化，由最先的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安全管理，到如今的供应链信息

化、智能化管理以及供应链企业分级评价等，对供应链服务及管理企业的综合能

力要求越来越高，并且随着行业的细分发展，出现了诸如绿色供应链、医药供应

链、餐饮供应链、供应链金融等专项管理及评价标准，但结合应急物资保供、生

鲜配送等细分领域并满足当下疫情防控需求的专项供应链服务企业评价标准尚

属空白。而随着疫情防控向常态化发展，如何确保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物

资快速调配、配送到位，并可满足地方疫情防控的要求，将极大程度上提升供应

链从业企业的服务门槛，并也为地方政府选择合格的物流服务企业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提供生鲜产品物资保供的供应链服务企业的经营管理、风

险应对和物资供应三个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价，从而提升疫情等紧急情况下物资保

障供应企业管理能力，并为地方政府选择满足要求的合格供应企业提供可参考的

评价方法和结论。 

五、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与供应链管理、供应链能力评价相关的国家标准包括 GB/T 24420-2009《供

应链风险管理指南》、GB/Z 26337.1-2010《供应链管理 第 1部分：综述与基本

原理》、GB/T 33635-2017《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GB/T 

40755-2021《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业务连续性管理能力评估指南》、

GB/T 38299-2019《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供应链连续性指南》、GB/T 

38702-2020《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供应链安全、评估和计划的最佳实践 要

求和指南》等；行业、地方标准包括 DB12/T 632-2016《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要

求》、DB4403/T 28-2019《供应链企业分类与评估》、HG/T 5905-2021《石油和化

工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QC/T 1159-2022《汽车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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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等，尚无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民生物资保障供应管理及评价相关标准，故本

标准的发布及实施将填补该项空白。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在管理、风险应对、物资供应等各环节均满足国家相应

法律法规及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强制性标准要求，且满足应急管理、疫情防控等

政策法规及相应国家标准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本团标发起单位、协会会

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严格按照本标准提出的评价方法和评价分级规则对物资保供企业进行评价；

对疫情等紧急状况下物资保供管理过程开展理论学习和培训，保证评价的准确性。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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